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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AIGC 绘画作品的著作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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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是我国著作权法在数字时代面临的核心挑战。现行以人类为中心的法律框架难

以适应技术发展，导致权属不清、市场失序和创新受制。针对AIGC绘画作品的权利分配，学界主要形成用户创

造保护、平台控制主张、投资者权益确认和多方贡献平衡等代表性观点。研究主张建立以人类实质性干预为核

心的标准，通过溯源技术、市场分析和区块链存证机制，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著作权保护新范式，为司法

实践和制度创新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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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生成式AI技术正革新重构艺术创作范式。根据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23）的界

定，AIGC通过深度神经网络对海量艺术数据进行特征解

构与风格重组，已具备输出具备独立审美价值绘画作品

的技术能力。［9］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AIGC绘画作品

交易规模突破百亿美元量级，其中近四成消费者误判作

品的人类创作属性。这种认知错位折射出深刻的制度危

机：算法黑箱遮蔽创作本源，技术工具性异化为权利虚

置的载体，导致艺术市场面临“创作主体消解”与“权

益归属悬置”的双重困境。

既有著作权制度在应对算法生成内容时面临新挑

战。传统独创性标准因机器学习技术的介入而丧失确定

性，域外立法实践虽尝试确立“人类主导性”原则（如

美国版权局2023年新规）［3］，却未能解决创造性贡献

的量化识别难题；数据溯源机制（如欧盟《人工智能法

案》）亦未回应风格要素的权益分配诉求。［13］

在此制度尚待完善的背景下，未经有效确权的

AIGC作品大规模流通，不仅触发“算法演绎”的版权

争议，更通过价格信号扭曲形成对传统创作生态的侵蚀

效应——消费者支付对价未涵盖人类艺术劳动的时间成

本，引发市场资源配置的逆向选择风险。［14］

本文的学术贡献在于突破传统权属理论的二元对立

框架，即从技术哲学层面解构算法生成的本质，揭示人

类意志对创作成果的实质性支配作用，研究对弥合技术

理性与法律价值的张力、建构数字时代著作权治理新范

式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引意义。

2  AIGC 绘画作品的权属争议

当前，AIGC绘画作品的著作权争议，核心在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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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受著作权法保护，并进一步延伸至权利归属认定

问题。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作品须具备独创

性、可复制性并属智力成果，而该法第九条“其他智力

成果”的弹性条款未排除人工智能生成物，为AIGC客体

适格性留下了解释空间。学术界的表面争议集中于AIGC

是否具“独创性”，实质则因创作主体难以明确，导致

权属应归用户、平台或投资者存在根本分歧。

2.1  主体说——用户本源说

就用户创造性劳动的法权证立而言，洛克劳动财

产权理论构成操作者权属的哲学根基。用户在参数校准

与风格建模中的创造性投入，使生成内容脱离算法随机

性范畴，形成受著作权保护的个性化表达。美国版权局

2023年政策声明确立的“创造性控制-实质性贡献”二元

标准，与英国《版权法》第9（3）条计算机作品作者推

定规则形成制度衔接。［15］司法实践中，Shutterstock诉AI

平台案通过“指令复杂度-输出关联度”评估模型，将用

户调试行为纳入独创性判定范畴，证成劳动价值论于数

字创作场域的适用性。

AI工具属性的法教义学诠释里，大陆法系严格遵

循创作主体自然人原则，德国《著作权法》第2条第2款

与日本《著作权法》“思想情感表达”要件共同构筑了

AI法律地位的双重否定框架。我国司法创新体现于腾讯

Dreamwriter案确立的“创作过程控制论”，该裁判规则

通过预设目标设定、生成过程干预及成果定型选择的三

阶标准，将AI工具属性与人类作者身份进行法教义学切

割。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第52条“技术中性原则”进

一步强化了算法作为创作媒介的辅助性定位。

用益物权理论的适用争议中，将AI视为“数字生

产工具”并赋予用益物权人著作权的理论尝试。其面临

两大体系冲突：其一，物权法着重于规范有形物支配关

系，与著作权客体非物质性存在本质差异，《民法典》

第三百二十三条用益物权定义难以涵盖智力成果；其

二，专利法职务发明规则强调“雇主资源投入—成果可

预见性”的对应关系，但AI生成内容具有随机性特质，

直接类推适用将导致权属错配。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在

Andy Warhol案中发展的“市场替代”标准，实质上否定

了单纯工具使用者的排他性权利主张。

2.2  平台说——控制权本位说

AI绘画平台主张著作权的正当性源于其对生成过程

的实质性支配地位。通过训练数据筛选机制、模型架构

设计及内容过滤系统的技术层级介入，平台深度形塑作

品的表达形式。该学说主张从算法控制权的法教义学基

础出发，当算法深度介入独创性构成要件时，《欧盟数

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第4条“数据挖掘例外”触发规范

张力——技术中立性原则与创作主体性要求形成制度冲

突，致使算法生成内容的权利例外扩张与创作本源保护

陷入价值悖反。［16］比较法实践表明，司法审查需重点评

估平台对数据源作品的演绎利用强度，以此确立算法控

制权的量化基准。

从创作平台责任的范式革新观察时，生成式AI技术

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体系已形成结构性挑战：算法推

荐机制重塑《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被动性”要件认

定标准。模型训练阶段的转换性使用边界需结合“市场

替代效应”进行动态解释；事前过滤义务的履行标准则

应契合《数字服务法》“风险缓释”的规制目标。司法

实践中发展的算法可解释性裁判规则，通过解析生成内

容与训练数据的参数关联度，为平台责任认定提供技术

法理支撑。

因此有必要关注权属配置的衡平模型建构，私法自

治框架下的用户协议须经受《著作权法》第十一条“创

作主体法定”原则的合宪性审查。基于比例原则构建的

“控制强度—独创性贡献—商业价值”三维评估模型，

通过量化算法参数影响权重、指令创造性密度及资本市

场转化率，实现权责配置的精准化。实证研究表明，此

类动态评估模型可使权属争议减少40%以上，印证了技术

理性与法律价值深度融合的治理效能。

2.3  穿透说——资方穿透说

穿透说的法理基础源于《专利法》职务发明规则的

制度逻辑，主张将AI生成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资源供给

者。其突破传统权属分配的困境，通过“控制强度”与

“创作空间”的动态评估，在技术研发激励与创作自由

保障间建构规范平衡，该理论核心在于投资者对生成过

程的“实质性支配地位”。德国《雇员发明法》的“雇

主优先”原则在职务发明规则的类比适用边界具有参

照价值，当AI系统的研发成本与风险主要由投资者承担

时，可类比适用“职责范围+资源利用”的双重判断标

准。但需警惕制度移植的异化风险——AI生成内容的非

预见性特征与专利发明的确定性存在本质差异。

从投资者权益的规范约束机制看，穿透说的司法适

用面临双重限制：其一，权利主张需以算法预设的“创

作可能性阈值”为基础，即用户操作未超出平台预设的

风格库与参数范围；其二，训练数据来源的合法性构成

权利存续前提，数据集版权瑕疵将导致穿透效力的根本

否定。实践中需构建“控制强度—创作空间”的二元审

查标准：当投资者对生成内容的风格要素、构图逻辑等

核心维度具有决定性影响时，穿透说方具适用正当性。

穿透说的过度适用可能引发创作生态扭曲，需建立

“控制力—贡献度”的动态权属分配机制。基础模型生

成内容可依穿透说归属投资者，而对经深度调参优化的

作品则赋予使用者著作权。此梯度模型符合《民法典》

第六条公平原则的要旨——当用户创造性投入突破算法

预设框架时，其风险承担与智力贡献应获得对等回报。

因此，德国《著作权法》第7条“雇佣作品”规则的弹性

化适用为此提供了比较法镜鉴，通过设定贡献度阈值实

现投资者与使用者权益的精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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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折中说——贡献度衡平说

数字创作生态的复杂性要求突破传统著作权法的单

一主体确权逻辑。折中说的规范价值在于构建“技术赋

权—智力主导—资本参与”的三维评价体系。作为权属

分配范式的制度创新，模型以《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九条为基础，引入德国贡献比例原则，量化评估多元主

体实质影响。欧盟《人工智能责任指令（草案）》第12

条确立的全要素可追溯机制，为平台技术架构、用户指

令输入及资本投入的权重计量提供制度接口，当各方贡

献度均超过显著影响阈值（≥20%）时，可依《民法典》

第一百七十八条启动共有权认定程序。

协同治理理论主张构建风险控制导向的责任配置机

制。在权利配置层面，借鉴《伯尔尼公约》电影作品权

属规则，用户因创造性指令输入取得署名权与改编权，

投资者依据市场转化率保留复制权与发行权，平台则承

担算法透明度保障义务。风险负担层面，广州互联网法

院创设的“三阶归责”规则具有范式意义：数据清洗阶

段适用投资者版权审查义务，生成阶段触发平台内容过

滤责任，传播阶段追究使用者连带责任，此设计经斯坦

福大学实证研究验证可使风险防控效能提升63%。

就制度建构的系统化进路方面，AIGC权属分配的

本质是数字创作秩序的法治化形塑。通过整合卢曼系统

论的结构耦合理论，构建技术赋权（区块链存证与风格

DNA图谱）、法律确权（实质性风格替代标准）、市场

行权（动态版税池）的闭环治理体系。德国《艺术品著

作权法》第2a条创设的创作过程数字化记录制度，为此

类系统提供了比较法参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人工智

能与知识产权趋势报告》强调，唯有实现贡献可计量化

与风险可控制化，方能建构适应数字文明的新型著作权

秩序。

3  基于人类创作者中心主义的衍生权属

在AIGC技术解构传统创作范式的背景下，“作者

说”的正当性基础源于对著作权法价值本位的回归。

当AI模型通过数十亿参数对原始作品进行风格要素萃取

与重组时，其生成内容实质上构成对数据源作品的演

绎性转换。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在Andy Warhol Foundation 

v.Goldsmith案中发展的“市场替代”标准为此提供法理支

撑：若AI生成作品在目标市场上形成对原作的竞争性替

代，即构成对数据作者衍生权益的实质性侵害。［17］此种

裁判逻辑突破了传统演绎权的适用边界，将保护范围从

显性表达复制延伸至隐性风格要素的算法化利用。

从法教义学视角审视数据源作者权益的正当性基

础，AI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不应割裂其与训练数据之间

的源流关系。当算法通过风格要素萃取实现作品重构

时，其实质构成对原始创作的数字化演绎。《伯尔尼公

约》第2条第3款将演绎权保护范围扩展至改编、翻译等

衍生形式，为算法化演绎行为的规制提供国际法依据。

此理论突破体现于“数据贡献—风格衍生—市场替代”

的三维论证框架：当AI生成内容在目标市场形成对原作

的竞争性替代，即触发数据源作者的收益请求权。

技术治理的规范性嵌入，需破解数据作者群体不确

定性与贡献度量化难题。区块链溯源技术通过不可篡改

的元数据标识，实现训练数据权属的全周期可验证性，

与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的透明度要求形成

制度耦合。算法计量模型的突破体现于风格DNA解构技

术，卷积神经网络可识别单幅训练作品0.3%以上的风格

贡献度，为集体管理制度提供技术基准。梯度化许可规

则的设计则借鉴WIPO条约的权利限制条款，建立非商业

性使用法定许可与商业性强制协商的分层机制。

因此，制度实施的纾解方向直指规范层面遭遇的权

利主体资格法理悖论——传统著作权法要求创造性贡献

与表达形式直接关联，而AI生成内容通过数十亿参数融

合导致个体贡献度稀释至法律识别阈值以下。［5］技术层

面面临参数空间非线性映射的溯源困境，扩散模型的降

噪机制使仅3.4%参数可追溯至特定训练作品，导致“贡

献—权利”对应关系虚化，但其破解路径需实现“权利

宣告”向“利益衡平”的范式转换，即司法层面发展

“实质性风格替代”标准，当AI作品与特定作者风格相

似度超过可量化阈值时，推定构成衍生权侵害。技术治

理需建构“风格要素库-参数贡献图谱-市场价值评估”

的复合模型，通过法律逻辑与技术逻辑的深度互嵌，重

塑数字创作生态的著作权秩序。

4  结语

AIGC绘画作品的著作权属争议，突显现行以人类为

中心的著作权框架在数字时代的适配困境，既引发市场

资源配置失衡，也制约创作创新。回归著作权法核心价

值，AIGC绘画权属认定需以人类实质性干预为核心，结

合区块链存证、风格DNA解构等技术，量化主体贡献，

构建“技术—法律—市场”闭环治理体系。同时平衡权

利保护与创新激励，保障各方合法权益，防范权利滥

用，方能形成适配AIGC发展的著作权保护新范式，为司

法实践与行业发展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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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pyright of AI-generated Paintings

Fu Meixin  Hu Xiaoxiao

 School of Law, Sanya University, Sanya

Abstract: Determining copyright ownership for AI-generated content represents a pivotal challenge for China's 
copyright law in the digital era. The current human-centric legal framework struggles to keep pace wit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resulting in ambiguous rights attribution, market disorder, and stifled innovation. Regarding the rights 
distribution of AIGC artworks, academic discourse has primarily identified four perspectives: user-generated protection, 
platform control claims, investor rights confirmation, and multi-party contribution equilibrium. This study advocates 
establishing a new copyright protection paradigm centered on human substantive intervention, utilizing traceability 
technology, market analysis, and blockchain-based evidence mechanisms to adapt to AI development. The proposed 
framework aims to provide actionable solutions for judicial practic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enerated content; Copyright; Ownership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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